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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0日

(2016)浙0324民初1766号
瞿猛啸、叶圣年、叶建通、叶显东、余胜者：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田支行诉被告浙
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良精集团有限公司、瞿猛啸、
叶圣年、叶建通、叶显东、余胜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浙江红黄蓝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提前偿还借款本金490万元、
借款期内未付利息、未付复息；2、被告良精集团有限公司、叶
显东、余胜者、叶建通、叶圣年、瞿猛啸在各自最高担保限额
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方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朱兴明：本院受理原告蒋根华与被告朱兴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701号

曹志刚：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慧慧、曹志刚、陆秀龙、张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杨慧
慧、曹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嘉善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0元；二、被告
杨慧慧、曹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浙江
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息（至2016年3月1日为
6907.1元，自2016年3月2日起，对全部尚欠借款本金按本
案《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约定计算罚息、复息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三、被告杨慧慧、曹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
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四、被告陆秀龙、张美芳
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陆秀龙、
张美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慧慧、曹志刚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29元，保全费2050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8479元，由被告杨慧慧、曹志刚负
担。被告陆秀龙、张美芳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
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928号

杨雪红：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魏永强、杨雪红、万小弟、陈建华、梅宏、张庆伟、嘉
善千叶花塑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
魏永强、杨雪红立即共同归还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000
元及诉前利息120957.64元（暂计息至2016年5月12日，
自2016年5月13日起，对全部尚欠借款本金按本案《个
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支付罚息、复息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2、被告魏永强、杨雪红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
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及本案诉讼费用；3、
判令被告万小弟、陈建华、梅宏、张庆伟、嘉善千叶花塑料
有限公司对被告魏永强、杨雪红所涉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南湖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567号

步伟中、王雄伟、浙江龙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告沈
超诉你们及何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11
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758号

浙江辰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市左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辰泰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87966.1元及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6
年6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12月6日9时在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411号

王云达（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7410034212）：
本院受理原告张飞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076号

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昌
大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价款
2029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6日13时30分在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477号

杨建兴：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支付原告价款
341649.35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2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615号
海宁市仙名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海宁市科创中心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公司支付原告
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共计47023.30元。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6
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2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629号

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欧仕
达时装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公司支付原告货款63000元。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
2016年12月27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2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630号

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欧
仕达时装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公司立即退还原告外包
运营服务费100000元。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下午15
时在本院第2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440号

应路华：原告胡亦平与被告应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244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应路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胡亦平借款600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714号

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陈群贤：本院受理原告海
宁市硖石圣曼诺皮革制衣厂诉被告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
公司、陈群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原
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043号

陆林洪：本院受理原告沈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15日。本案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771号

庄千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支行诉被告庄千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
程序）、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王青洪：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嘉海商初字第
26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世拓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85349.5元，并赔偿原告相应利息损
失（计算方法：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
算）。二、驳回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161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合计5831
元，由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33元，由
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负担5598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负担，在判决生效后
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富阳市耀江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市旧城改造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耀
江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
初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驳回原告海宁市旧城
改造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海
宁市旧城改造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富阳市耀江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市旧城改造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耀江
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29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驳回原告海宁市旧城改造与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海宁市旧城改造
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203号

姚国新：本院受理原告张伟成诉被告姚国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481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姚
国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成货款18000
元，并赔偿原告自2014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
（以18000元为基数），并由被告姚国新负担本案诉讼费966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461号

沈志杰：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6）浙0483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志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国套货款96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00
元，由被告沈志杰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
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431号

陈霄汉、娄建芳、杨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陈霄汉、娄建芳、吴
刚、杨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阳光
司法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4楼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512号

陈新亚：本院受理原告杨群雄诉被告陈新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798号

永康市格优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三
行线缆有限公司诉被告永康市格优工具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503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利息不明，利益难清
张先生跟姜先生是多年来的朋友，2014年8月，张

先生因为生意周转向姜先生借款40万元，借款时间为
12个月。之后，张先生出具了一张借条给姜先生。碍
于情面，双方并未在借条上明确利息，但张先生承诺每
个月会给姜先生5000元作为利息。

刚开始的5个月，姜先生每个月都能够收到张先生
的5000元现金利息。但从2015年2月开始，姜先生没
有再收到利息，多次催讨之后，张先生表示自己经营出
现困难，无法支付利息，也没钱归还本金。无奈，姜先
生只得向法院寻求帮助。

姜先生向法院起诉请求张先生立即归还借款40万
元，并按每月5000元支付逾期利息。

宁波江东法院在开庭审理该案过程中，张先生提
出，他并没有许诺支付利息，也没有在借条中明确有利
息，而姜先生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有确认利
息，也没有张先生支付给姜先生利息的证据。

最终，江东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判决张先生归还
姜先生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的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夫妻之债，何人偿还
2016年年初，林先生向许先生借款10万元，用于购

买一辆汽车。由于林先生个人资信较差，许先生不肯
答应借钱。但林先生说，自己与妻子杨女士均有较为
稳定的收入，具备有偿还借款的能力，许先生这才同
意，并与林夕先生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中确定了
借款时间，利率等信息。

然而后来，林先生并没有向他承诺的那样，按时归
还本金及利息。许先生将林先生与杨女士一并作为被
告告到了法院。

江东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林先生与杨女

士已于2015年7月份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在开庭审
理过程中，杨女士说，这些借款是林先生以个人名义签
订的，她并不知情。许先生这才知道林先生与杨女士
已经离婚的事实。

法院最后认定该债务属于林先生的个人债务，由
林先生承担还款责任，杨女士无需承担。

法官说法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当事人会碍于情面不在借条

中写明利息，仅仅作出口头约定，而在借款人还款不能
或者逾期还款时，出借人往往会由于缺少必要的证据
使自己不能获得利益。法官建议，在借款的时候一定
要明确约定借款利率，如果没有约定，且举证不能的
情况下，法官是无法采纳出借人所主张的借款利息
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
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
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另外，在夫妻共同债务中，确认夫妻身份是很重
要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或者以夫
妻名义生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夫妻的借款人一方签
订的借款合同，出借人最终向法院起诉的债务人是不
一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出借
人主张夫妻承担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认为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的，该方需进行举证，在举证后出借人需进
一步举证。

那么如何减少上述风险的发生呢？出借人在出借
款项时，其本身对于风险是可控的。对于是否是夫妻，
或者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建议可以明确要求
借款人，如果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要求夫妻双方签
字，否则就属于一方的个人债务。

“微信”赌徒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利用微信作弊软件，组织操盘手，以“微信红包和微信转
账”方式进行赌博，非法获利数十万元，山西阳泉警方近日侦破
这起“微信红包”网络赌博案件。

民间借贷风险多 借款双方需谨慎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姜栋

随着民间资本的日趋庞大，很多人为了资金周转便利，宁可向他人许以较高的利息借钱，也不愿走正规金融机构办理繁杂手续贷款，近期，
由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案件数量在不断上升。下面为大家罗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几种情形。


